
學生舉辦活動 要確保無不雅
本報就學生舉辦活動的

指引向八大院校查詢，根
據各校回應，校方有向學
生及各學生組織提供相關
守則，強調學生在過程中

要顧及各參與者和持份者的尊嚴
與權益、確保活動內容沒有冒犯
或不雅成分，以及避免作出不端
行為等，否則校方可按學生的違
規情況作紀律處分。
嶺大及城大發言人指出，大學

在為學生訂定的行為守則中，提
醒所有學生須尊重他人的權利，
不會作出不端行為，並有責任確
保其舉辦的活動沒有冒犯或不雅
成分，避免破壞大學的運作或聲
譽。
理大發言人強調，該校一向注

重學生品格，並不時提醒學生注
意其言行。中大則指出，學生在
籌辦活動時，應以參加者的安全

為首要考慮，並應抱持尊重自
己、尊重別人的原則；校方每年
會向籌備大型集體活動如迎新營
的學生提供詳細活動指引及建
議。
港大發言人則指，大學尊重

學生組織活動的自主能力，但
強調學生須注意在活動過程中
顧及各參與者和持份者的尊嚴
與權益。至於科大每年則會舉
辦簡介會，提醒學生領袖在籌
辦活動上需要注意的事項，包
括尊重所有參加者，避免任何
不恰當行為。
浸大發言人強調，學生應遵守

大學的操行標準 （Standards of
Conduct）。教院亦指，校方對
學生的專業操守及個人行為均有
所期望，並已列明在學生手冊內
的「學生行為守則」上。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子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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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校園生活相對自由自主，但絕不代表
大學生「無王管」。香港文匯報近日翻

查八大院校的大學條例或學生手冊規章，發現
各校在處理學生紀律問題上，除了關注學術失
德問題，包括抄襲作業、於測驗考試時作弊或
侵權等，於規範學生一般操守及紀律行為均有
嚴格準則。
其中，嶺南大學的學生紀律規章、中大的學

業規則及教院的學生手冊均清晰列明，任何學
生的行為若有損大學聲譽，將由紀律委員會經
調查後採取包括開除學籍在內的紀律行動。
城市大學則在「學生操行守則」（Code of

Student Conduct）列明學生有義務維護該校的
良好校譽，若學生言行有損校譽，即屬違規，
校方可按既定程序作紀律處分，程度由道歉、
警告以至「踢出校」及取消所獲學歷不等。

教院尤其嚴謹理大強調操守
提供師訓教育的教育學院，對學生的操守要
求尤其嚴謹，該校的「學生行為守則」明確指
出，應謹慎言行，維護校方聲譽，並強調須顯
示出高尚的品德情操，致力維護教育和其他專
業的名聲、尊嚴和操守。
與工業界連繫緊密的理工大學，其學生手冊提
及，在實習培訓或參觀期間，必須嚴格遵守相關公
司或行業的指引，避免影響校譽；而該校對尊重課
堂運作、校園禁煙控酒等也有品德紀律規定。
其餘院校的相關章則雖未有明確提及「校
譽」的要求，但也強調良好操守的價值。香港
科技大學「學生行為及學術誠信規則」的第一
條守則，開宗明義強調校方期望學生有良好操
守。浸會大學亦在其「操行標準」的首條守

則，列明學生需時刻尊重他人的權利。
香港大學更在《香港大學條例》的規程部

分，列明如有學生「羞辱另一名學生或使其受
嘲弄；或干擾另一名學生在不受騷擾下享用其
特權、利益、權利或設施」，紀律委員會須就
有關投訴進行調查及作出裁斷 ，定罪者可予
以譴責、罰款、停學甚至逐出大學。

張民炳：嶺大應嚴格執行懲處
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在接受本報訪問

時指出，據他理解，各大院校在制定學生操守
規章時，紀律委員會已有共識規章所列僅為普
遍例子，理論上委員會有權處理任何學生不當
行為，包括其他未於規章寫明的違規情況。
他續說，早年大學的迎新營出現淫褻及不雅

成分的遊戲，其後部分院校修訂或加入相關的
學生指引，阻止歪風再現，故「嶺大學生會的
風波對八大都是一個提醒」，院校或有需要將
活動指引及學生守則更具體化，「不能讓學生
以所謂的『藝術自由』、『言論自由』作為擋
箭牌」，並應嚴格執行有關的懲處。
身為嶺大校董的教聯會會長黃均瑜認為，

現時四間院校列明學生須維護大學聲譽是好
事，能讓校方依循此大原則處理學生違規個
案，至於其他大學亦可按校內情況自行決定是
否要作修訂。不過，他相信要修訂是遲早的
事，「總有學生做錯事也會自覺無問題，這種
風氣會蔓延，到時便會出現問題。」
他又透露，嶺大校董會為阻止類似的粗口

歌辱警風波再現，計劃於大學規章內加入相
關補充，提醒學生組織需確保活動內容沒有
冒犯或不雅成分，否則會有紀律處分等。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子優） 嶺大學生會早前舉辦音樂會，縱容樂隊以粗

鄙不堪的歌詞辱罵警察煽動仇恨，令各界譁然，也引起公眾關注大學對學生德

行操守有何規範。本報翻查八大資助院校的相關指引與規章，發現各校都強調

學生要有良好操守，其中嶺大、中大、教院及城大四校更列明任何學生的行為

若有損大學聲譽，輕則會被訓誡，重則可遭停學甚至被「踢出校」。學界人士

指，學生不端行為風氣有蔓延趨勢，院校未來或需要訂明更具體指引，明確規

範學生對冒犯或不雅行為的責任，以維護校譽及避免有人以所謂的「自由」作

擋箭牌。

大學生失德損校譽可「踢出校」
學界憂校園歪風蔓延 促定指引防用「自由」做擋箭牌

■嶺大學生會早前舉辦的音樂會，竟縱容樂隊唱辱警粗口歌，令人譁
然。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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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林心澄） 解放軍駐港部
隊原定日前到訪香港中文大學，與學生聯誼及交
流，但中大學生會聲稱不滿被「統戰」，中大校
長沈祖堯最終決定將活動延遲舉行。教育局局長
吳克儉昨日回應事件時表示，駐港解放軍出席不
同院校的聯誼活動屬於健康合作，希望公眾不要
以政治角度看待事件，並建議學生會若擔心活動
性質，可親自參與和觀察實際情況。

吳克儉昨日在出席一公開場合時表示，對於中大
決定將解放軍駐港部隊訪問該校的活動暫時延遲，
由於院校自主，故會尊重中大的決定。不過，他補
充指，由2007年起，駐港解放軍會到訪不同院校出
席聯誼活動，包括一些體育、互訪和比賽等，這些
都是很健康的活動，能讓雙方互相了解。他希望公
眾不要以政治角度看這件事，並建議學生會若擔心
活動性質，可親自參與和觀察實際情況。

何君堯：表達意見 不應爆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 嶺南大學學生會早前
在校內的音樂會上縱容樂隊大唱辱警粗口歌，學生會
更拒絕認錯。新界關注大聯盟昨日在添馬公園堯舉辦
公開討論會，討論粗口文化入侵校園。新界關注大聯
盟發言人何君堯指出，表達意見有很多詞語可使用，
不應選擇粗口，強調對語言暴力說不。

數十名市民參與了昨日的討論會，不
少人均批評粗口文化入侵校園。現年26
歲的家偉批評，有關該樂隊以粗口歌辱
警、辱師，反映香港的教育制度「出現
好大問題」。他更不滿曾以粗口怒罵警
員的教師林慧思及多次發起暴力衝擊行
動的大學專任導師鄭松泰何以仍可獲教
席，「只會教壞下一代。」他並促請大
眾在未來的區議會及立法會選舉，用選
票趕走語言暴力者。
何君堯表示，他明白現今社會有不

少人透過粗口發洩情緒，但並不鼓勵
該等行為，更批評嶺大音樂會內的粗
口歌有羞辱成分，要「對語言暴力說
不」。

為自稱「社會工作者」掀爭議致歉
另外，他就自己早前在《城市論壇》上說自己是

「社會工作者」引起爭議致歉，但強調絕無冒認註冊
社工的意圖。被問他曾稱要向「廢偽社工」宣戰，他
強調只是不希望有人藉社工之名招搖撞騙，但承認自
己當日可能「口快快」，若有人因此而感到不安，他
表示歉意。

八大院校在處理學生違反大學規章或
學生守則時，均有既定程序，總括而
言，雖然各校在相關學生行為守則或規
章中，未有一一細數學生可能違反的事

項，但基本上都有提及「包括但不限於」字眼，如學生
違犯行為操守規定，均會由負責的紀律委員會按所犯事
件的性質及輕重予以懲罰。
基本上，校方對學生的處分輕則由學生紀律委員作

出訓誡、要求學生作書面道歉，如適用時可作罰款及
要求賠償， 或在指定期限內停止學生享有部分或全部
在校權益或使用學校設備，或進行學院服務令；重則

將遭停學一段時間，最嚴重更會被開除學籍逐出大
學，甚至追回以往所頒學歷並作取消，全面「一刀兩
斷」。
各院校設有不同的紀律部門或委員會調查及處理違規

個案。以中文大學為例，該校有兩個處理階段，校方會
視乎個案性質及嚴重性，交予各隸屬研究院、書院、學
院等紀律委員會處理，再由教務會委員會處理相關委員
會的決議或建議的申訴和覆判。教院則會向違規學生發
出勸喻或警告，並按需要提供輔導；屢勸不改者，會交
由學生紀律委員會處理，最嚴重可被終止學籍。

▓記者周子優

吳克儉：駐軍訪校 不應政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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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校列明違規行為
大學 部分列明可予以懲罰行為
中文大學 行為有損校譽或校方利益；故意損毀校

內公物
盜竊、騙取或誤用校內財物
對校內人士有誹謗、威脅或毆打等行為

教育學院 行為有損院校聲譽
在校園內外，作出任何可能危及他人或
自身健康或安全的行為
在實習期間未有尊重或遵從有關學校或
團體的傳統、規則和條例
參與指定學術及專業場所時表現失當

嶺南大學＊ 行為有損大學聲譽和福祉
在提交的申請書或文件中作不盡不實或
虛假聲明或陳述
在沒有恰當理由下以言語或文字攻擊他
人，損害其聲譽

城市大學＊ 行為有損校譽或令大學蒙羞
發起或參與任何形式的不端行為
進行實習或學習活動時，違反相關的專
業或道德規範

理工大學＊ 在課堂上進行任何未經授權的活動以干
擾教學進度
在實習培訓或參觀期間，行為違反該公
司的指引或紀律，影響校譽
未經批准在校內飲用含酒精飲品

香港大學 羞辱另一名學生或使其受嘲弄；或干擾
另一名學生在不受騷擾下享用其特權、
利益、權利或設施。
揑改或嚴重地不當使用大學的文件及紀
錄或兩者其中之一
誹謗大學的任何主管人員、成員、僱員
或學生

科技大學＊ 誹謗、攻擊或性騷擾校內人士
對校內人士有任何種族、民族或性別歧視
偽造、誤用大學文件或記錄，或侵犯校
內人士的隱私

浸會大學＊ 任何猥褻行為
在校內賭博
未經授權佔用校方設備
因酩酊大醉行為不當

註：＊內容由英文原文翻譯
資料來源：各院校相關條例、學生手冊或操行守則

製表：記者周子優


